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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 北京大学教授 博导 

 

 

      程序价值理论主要研究人们在评价和构建一项法律程序时所应依据

的价值标准，以及人们在通过法律程序实施法律时所要达到的价值目

标。根据现有的资料，有关法律程序价值理论的研究，始作俑者当首推

英国大学者杰罗米•边沁（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在１９世

纪早期，边沁即开始了对证据和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他曾以其对证据

法研究的杰出贡献闻名于世，并提出过“证据应被自由地采纳而不受复

杂规则的限制”等著名观点。然而，边沁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对证据法

的技术性分析，他提出了有关法律程序价值的一般理论，并对实体法与

程序法的关系、程序法的价值目标以及功利原则对法律程序的制约等问

题首次进行了分析。〔１〕从那时以来，有关法律程序价值问题的研

究著述不断出现。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这种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

潮。目前在程序价值理论的研究方面可谓学说林立，学派纷多。〔２〕

但从总体上看，按照人们据以对法律程序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的不

同，程序价值理论可分为两个基本模式：一为程序工具主义理论，二为

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其中第一种理论又有三个特殊的分支，即绝对工具

主义程序理论、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以及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本

文拟对上述四种有关法律程序价值问题的理论模式作一概要性的分析和

评价，以期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  

      工具主义又可称为“结果本位主义”，它在哲学上属于功利主义的

一个分支。作为一种思想学说，程序工具主义理论认为，法律程序不是



作为自主和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没有任何可以在其内在品质上找到

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以实现某种外在目的

工具或手段。所谓“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把程序的

工具性价值标准强调到极端所形成的价值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

是，法律程序作为用以确保实体法实施的工具，只有在具备产生符合正

义、秩序、安全和社会公共福利等标准的实体结果的能力时才富有意

义。一项法律程序无论被设计得多么合理和精致，只要它不具备这种能

力，就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作为功利主义法学理论鼻祖的边沁曾对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作出

过经典性的阐释。〔３〕边沁认为，“实体法的唯一正当目的，是最

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程序法的唯一正当目的，

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４〕“程序法的最终有用性要取决于

实体法的有用性……除非实体法能够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否则程序法

就无法实现同一目的”。〔５〕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边沁对刑事审

判程序的价值标准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在他看来，刑事审判程序的价值

标准必须与刑罚的一般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刑法的首要目的在于惩罚和

抑止犯罪这一危害社会的行为，减少人类的痛苦，这与那种作为人类法

律制度一般目的的“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在实现刑

法目的方面，刑罚及其所具有的威慑力是最为有效的工具。但刑罚也有

其消极作用：它给罪犯及其周围的人带来痛苦，也会给国家和社会整体

利益带来一些损害，尤其在司法部门误罚无辜时，这种痛苦和损害会更

大。因此，国家在实施刑法时应尽可能对罪犯选择合理、适当的刑罚，

以最有效地抑止犯罪行为而又将它所带来的痛苦和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刑事审判活动的唯一正当目的就在于确保上述实体法目标的实现；国家

构建和设计其刑事审判程序也必须以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实体法

为标准。相对于实体法而言，程序只是工具，程序法只是“附从法”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ｒ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

ｗ），它本身不具有任何独立的内在价值。〔６〕   

      边沁的上述程序价值思想是以他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为基础的。在

他看来，国家的所有法律制度都是用以实现所谓“功利原则”（Ｐｒｉ

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７〕的工具。为了对社会实

施有效的控制，国家须制定法律对危害社会、破坏“最大多数人幸福”

的人实施惩罚和进行威慑。在各种法律中，实体法（Ｓｕｂｓｔａｎｔ

ｉｖｅ ｌａｗｓ）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体现了主权者的意志，并



通过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明确禁止、要求和惩罚来调整社会关系。但是，

立法者不能亲自去实施实体法，因为他们缺乏这种权力。他们唯一能做

的就是在实体法之外另行颁布一种次级或附属于前者的法律。这种法律

的唯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达到真实的手段”〔８〕，并且为执法官员

实施实体法创造条件。边沁将这后一种法律称为程序法或附从法。

〔９〕这样，边沁就将法律从总体上区分为两大基本部分，即在实施社

会控制方面起着首要作用的实体法以及为实施实体法提供服务的程序

法。相对于那种以实施社会控制、惩戒违反主权者意志的人为宗旨的实

体法而言，程序法只能通过实体法的实施而间接地完成社会控制的任

务。“实体法应当（首先）被制定出来，否则程序法将毫无意义。”

〔１０〕  

      二、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  

      这一理论基本上也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立场，即认为法律程序是

用以实施实体法的工具和手段。但它允许人们在追求程序工具性价值目

标的同时兼顾一些独立的价值。换言之，这一理论要求对法律程序工具

性价值的追求给予一些非工具性目标的限制，这些非工具性目标主要有

两个：一为无辜者免受定罪的权利，二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这两项独立的限制性要求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们的意义在于确保

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得到普遍的实现，并同样确保实体法得到普遍的公正

实施。  

      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是由美国学者Ｒ．德沃金提出的。〔１１〕

德沃金认为，绝对工具主义理论的错误在于，它过分夸大了程序的工具

性价值，将确保实体法的实施视为法律程序的唯一价值目标，以致于产

生了所谓“为抑止犯罪而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故意对无辜者定罪”这一

极端结论。但是，任何一名公民都享有不受错误定罪的“道德权利”

（ｍｏ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而对一名无罪公民予以定罪则是一种内在

的“道德错误”（ｍｏｒａｌ ｅｒｒｏｒ）。〔１２〕法院只应对那些

实际上有罪的人予以定罪和谴责，这是正义的要求，而不是仅仅出于功

利的考虑。一种有罪判决不论对某种更高目的的实现是否有用，只要它

违背了正义的要求，即应予以否定。因此，绝对工具主义理论的上述缺

陷应通过对刑事审判程序施加一些特定的非工具主义目标的限制才能加

以克服。  



      首先，为确保无辜者免受错误的定罪和判刑，我们应将无罪推定原

则作为对工具主义目标的一种限制。这一原则要求法院在对某一公民予

以定罪时应有合理、充分的证明根据和理由，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

由控诉方承担，并且法院在被告人罪行得不到证明的情况下，应宣告其

无罪。在这一原则的限制下，法院不能对那些未被证明有罪的人予以定

罪，由此使误罚无辜者这一非正义结果得到了避免，并最大限度地防止

公民享有的免受错误定罪的道德权利遭受侵犯。因此，一项法律程序不

仅要有助于实现刑法的目标，而且还要有助于防止无罪的人受到错误的

定罪，否则该程序就不具有正当性。  

      其次，为减少由误罚无辜所带来的“道德错误”，我们应确保被告

人拥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德沃金认为，绝对工具主义理论将程序的

工具性价值强调得过了头，以致于不否认正确的裁判结果可通过不公正

的程序而形成。但这无异于承认正确的裁判可通过刑讯及其他非人道手

段而形成并具有正当性。然而，在被告人没有获得公正审判机会的情况

下，法院即使作出了正确判决，也是出于偶然或侥幸的原因而不是由于

它作出了合理的判断。〔１３〕这种裁判是通过不可靠、不正当的程序

制作的，那些事实上无罪的人会在这种不公正程序中受到伤害，因为他

们一旦被判决有罪，即会承受不公正的定罪和惩罚。由于法院在审判之

前并不知道谁事实上有罪或者无罪，它只有给予所有被告人以获得公平

审判的机会，才能确保程序的可靠性，从而使定罪结果建立在充分、合

理的根据基础上。因此，受到刑事控告的公民无论事实上是否有罪，都

应获得符合“自然公正”原则的审判，否则法院就不得对其予以定罪。

这样，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就因其对被告人“道德权利”和

实体公正结果的普遍维护而成为对程序工具主义价值的又一限制。  

      三、程序本位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对法律程序的价值做出了完全非工具主义的解释。它认

为，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在于它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优秀品

质，而不是它在确保好结果得以实现方面的有用性。程序本位主义理论

在许多英美学者的著述中都十分盛行。受法律传统的影响，英美学者一

般特别重视诉讼程序，相信“正义先于真实”（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ｅｆ

ｏｒｅ Ｔｒｕｔｈ）。他们认为，法院的审判只要按照公正的程序进

行，就能够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在当代一些英美学者的著述中，一

种完全非工具主义的程序价值理论被系统地提了出来。尽管坚持这一理



论观点的学者为数甚多，他们的观点在内容上也各有侧重，但他们都赞

同一些基本的观点和结论。笔者在此拟着重就英国学者达夫（Ｒ．Ａ．

Ｄｕｆｆ）所提出的理论作一系统的分析。  

      与德沃金一样，达夫也将其理论分析的视角集中到刑事审判程序上

面。〔１４〕达夫的基本观点是，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的参与及其所获

得的公正听审，既不是用以实施实体法的有效手段，也不是对程序工具

主义价值目标的独立限制，而是我们用以评价和构建刑事审判程序的内

在价值标准。他认为，前述两种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均犯了一个致命的错

误：它们均把审判程序与由这一程序所产生的裁判结果作了不适当的分

离，同时也把法律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与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进行了不合理

的割裂。如果仅仅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我们很可能

会认为一名被告人即使在没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情况下也能受到公正的定

罪和判刑，而且法院即使遵循了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甚至非人道的审判

程序，也同样能作出公正的判决。这样，公正的裁判结果就可以通过不

公正的程序而产生。但这一结论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达夫教授强调，刑事审判是一项理性的事业。〔１５〕这首先意味

着法院通过刑事审判所作的裁判结果必须具备合理的根据并经过充分的

论证。一项刑事裁判的质量会因为产生它的程序本身违备了正义的要求

而受到损害。法院即使对一名事实上有罪的被告人作出了正确的有罪裁

判，但如果这一裁判建立在不充分、不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或者它是

通过不可信、不合理的程序产生的，那么它也会因为没能得到合理的证

明而失去其公正性。因此，理性要求法院的刑事裁判必须建立在合理根

据的基础上，被告人被定罪的前提在于他不仅事实上有罪而且要被合理

地证明有罪。另一方面，刑事审判的理性特征还表现在，裁判者在审判

过程中必须将其制作的裁判结论向那些受其拘束和影响的人进行证明，

使裁判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得到他们的理解和信任。英国有句古老的箴

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

现”，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达夫认为：“正如法律本身的合理性必须向

那些受其拘束的人予以证明一样，一项刑事裁判也必须向那些受其影响

的被告人作出合理性证明。”〔１６〕刑事审判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对

被告人过去实施的行为作出一项准确的判决，而且还要向被告人及其他

社会成员宣示和证明判决的公正性。因此，如果裁判的公正性不能以人

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那么这种裁判本身就不符合正义的要

求。  



      达夫进一步指出，刑事审判的上述理性特征恰恰是它与所谓“道德

批评”  

      （ｍｏ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的一致之处，同时也是它与

一般的司法调查（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之间的主要

区别。“与道德批评一样，审判是一个理性的论证和辩论过程，它要尽

力说服那些其行为受到审查的人接受裁判结论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１７〕正如同法律强调和尊重公民的理性主体地位并要说服他接受已

向他证明其合理性的义务一样，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审判

程序也必须尊重被告人的理性主体地位，确保他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

与法官及其他各方展开理性的论证、交涉、协商和争辩，并由此对裁判

结局产生有效的影响。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达夫教授对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意义

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问题的关键并非仅仅说法庭如果拒绝给予被告

人获得听审的机会就会作出不正确的裁断，而这实际上是在拒绝确认被

告人在审判中所处的参与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地位。”〔１

８〕这种拒绝如同批评一个人犯有道德过错而又拒绝听取后者对批评的

反应一样，构成了一种对正义的违背。被告人无论事实上有罪还是无

罪，都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要独立于那种无罪者免受

错误定罪的权利。一名有罪被告人获得听审的权利并非一种以获得不同

裁判结果为宗旨的权利，而是一种在审判中发挥适当作用并充当适当角

色的参与权。这就是为什么法庭一旦没能给予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机

会，它的有罪裁判就被上级法院撤销的原因：“不仅因为这种定罪是不

可靠的，也不仅因为这会给予法庭以遵循不可靠程序的刺激，而且因为

这种审判具有一种内在的不公正性：它没有给予被告人以应得的地

位。”〔１９〕这样，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就绝非一种象德沃金所说的

那种对工具主义价值目标的限制，而具有其独立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

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为被告人提供一种与裁判者、控诉方一起通过

协商、对话、论证和争辩而共同制作裁判的场合和机会，使被告人通过

积极有效地参与裁判制作过程而保持一种道德主体的地位，从而成为独

立自主地决定个人前途和命运的一方，其权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同样受

到充分的关注、尊重和维护。  

      四、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经济分析法学是本世纪

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法学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曾任

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波斯纳（Ｒ．Ａ．Ｐｏｓｎｅｒ）。波斯纳等人运用

经济效益这一价值标准，对包括法律程序在内的法律制度的各个领域都

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２

０〕从本质上讲，波斯纳等人提出的程序价值理论属于程序工具主义理

论的一个特殊分支，因为它也坚持所谓“审判程序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实

现某一外在价值目标的工具”的观点。只不过这里的“外在目标”是最

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福利或提高经济效益。与法律制度的其他要素一样，

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审判活动的经

济效益，我们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审判程

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实现这一目

标。  

      按照波斯纳的观点，审判活动中的经济耗费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

由于法院作出了错误的裁判而带来的“错误耗费”（ｅｒｒｏｒ ｃｏｓ

ｔｓ），二是在法院进行审判、制作判决过程中直接产生的耗费，简称

为“直接耗费”（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ｓｔｓ）。〔２１〕审判活

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程序运作过程中的这种“错误

耗费”和“直接耗费”。同时，人们应当致力于对上述两种经济资源耗

费的总和予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而不能只是单独地减少其中任何一项，

否则就会破坏两者间的相对平衡。例如，我们如果将减少审判过程中的

“直接耗费”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唯一途径，从而将最少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投入到审判活动之中，以致于无法满足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所

需要的资源耗费量，那么判决的错误率势必会有所提高，由此导致审判

的“错误耗费”畸形地增加。同样，如果为确保判决的正确性而无节制

地增加对审判过程的资源投入，那么法律程序的“直接耗费”就会过度

地增加，以致于大大高于法院因为减少判决错误而节省下来的“错误耗

费”，结果得不偿失。   

      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遭到了许多批评。如有人认为，人的生命、

自由和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加以衡量和计算的，经济效益主义理论将

经济效益作为评价法律程序的唯一价值标准，这无异于贬低了人的生

命、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意义。也有人认为，经济效益论者忽略了其他更

加重要的程序价值目标，如正义等。一种法律程序可能比另一种程序要



少耗费许多经济资源却仍不能使人乐于接受，因为它更缺少公正性。对

此，经济效益论者回应道，效益与正义是同义词，如波斯纳即明确宣

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２２〕  

      五、评价与展望  

      在前面的论述中，笔者对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分别作出了分

析。我们据此可以看到，对于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问题，法学家们尚未

形成一致的意见。前述四种程序价值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程序

的价值进行了揭示，提出了很有见地并各成体系的思想，但它们都只是

抓住了程序价值问题的某一方面，也因此都程度不同地有着绝对化和片

面性的缺陷。  

      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揭示了法律程序在确保实体法目标得以实现

方面的工具性价值，为人们正确评价法律程序提供了一项重要的价值标

准。正如这一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法律程序是确保实体法所包含的正

义、秩序、安全、社会福利等各项价值得以现实实现的工具。一项法律

程序如果总是产生错误的判决结果，那么人们有理由对这一程序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如同法律制度在实现社会控制方面具有工具性价

值一样，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程序也具有服务于某一外在

目标的工具性价值。承认这一点，并不会使法律程序的价值和意义受到

贬低。相反，这有助于人们增强对程序技术性意义的客观认识。但是，

工具主义绝对论者将法律程序的这种工具性价值强调得过了头，以致于

无法对程序的价值作出全面的认识。例如，他们不能解释法院为什么要

在对一个人的利益作出权威判定之时要举行繁琐、正规而且对于发现真

实未必永远有益的法庭审判，也不能解释法院为什么要保证被告人获得

公正的审判以及与此相关的程序保障。他们甚至不能解释法院为什么不

能采用中世纪曾广为盛行的刑讯等野蛮审判方式。绝对工具主义理论在

否认程序自身独立内在价值的同时，也否定了作为程序参与者的被告人

等的道德主体地位，将他们视同没有人格尊严和内在价值的诉讼客体。

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巧合或其他方面的原因，绝对工具主义理论一般在专

制主义国家总能得到来自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支持，尽管对这一理论的系

统阐释可能出自民主国家的学者。例如，中世纪欧洲的一位司法调查官

埃莫里克斯（Ｅｙｍｅｒｉｃｕｓ）曾这样说过：“只要真相能够得到

揭示，它是如何获得的并不重要（Ｎｏｎ ｒｅｆｅｒｔ ｑｕｏｍｏｄ

ｏ ｖｅｒｉｔａｓ ｈａｂｅａｔｕｒ， ｄｕｍｍｏｄｏ ｈａｂｅａ



ｔｕｒ）”。〔２３〕事实上，一个社会越是趋于专制，就越会

将连同法律程序在内的整个法律制度均视为实现秩序、安全等外在目标

的工具，也越会否定程序的内在价值。欧洲中世纪以及纳粹德国的司法

实务状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正如刑罚报应论者并不反对通过

惩罚无辜来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那样，绝对工具主义论者宁肯不要法律

程序也要实现刑罚的目的。可以说，工具主义理论的绝对化必然导致程

序虚无主义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等现象的盛行。  

      相对工具主义论者对绝对工具主义理论的一些缺陷进行了纠正。他

们正确地指出，正义要求法院不得对无罪者予以定罪，并且要按照“自

然正义”原则的要求，给予被告人以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相对工具主

义论者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认识到法律程序不仅要产生对实现实体法

目标有用的判决结果，而且要产生公正的结果。这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要靠法律程序自身的公正性加以保障。这样，它就为法律程序设定了功

利性和公正性两套价值标准，从而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相对

工具主义论者仅仅浅尝辄止，没有对程序正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他

们尽管强调判决结果和审判程序均要符合正义的要求，却仍然坚持认为

公正的程序只是服务于公正裁判结果的手段和工具。他们没有看到公正

的审判程序在保障被告人等参与者道德主体地位方面的独立作用。另一

方面，相对工具主义论者由于仍坚持工具主义的程序价值观点，他们所

提出的两项限制性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也是令人怀疑的。事实上，人们一

旦将一项程序规范仅仅视为达到某种结果的工具，也同样会为了这一结

果的更好实现而废弃这一程序规范。当代程序虚无主义者一般也不赞同

那种完全抛弃法律程序的主张，他们也承认一些以保障程序公正为宗旨

的规范的重要性和正当性。但他们仅仅强调这些规范的工具性意义，甚

至强调为达到某种外在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一旦发现遵守一些旨在确

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规则会妨碍他们实现其他一些价值目标——如

便利、效率、实用等——时，便会优先选择后者而放弃对这些规则的遵

守。相对工具主义理论之所以存在这种缺陷，是因为它仍没有认识到法

律程序具有一些独立的内在价值。  

      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于，它详尽地阐释了法律程序

的内在价值问题，为人们评价和构建法律程序提供了又一个独立的价值

标准。这一理论强调，一项法律程序应确保受判决结果有利或不利影响

的诉讼各方参与到审判活动中来，成为程序的控制者而不是诉讼客体。

同时，无论是否有助于实体法目标的实现，法律程序都应当确保被告人



获得公正的审判。这样，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就将程序内在价值与人的道

德主体地位联系在一起，确认法律程序具有一种独立的非工具性价值。

但是，这一理论也走向了与工具主义截然相反的另一极端：程序在这里

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决定者，公正的程序直接决定了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而不论这种结果是否建立在正确的事实基础上。这显然是不成立的。程

序本位主义理论的缺陷就在于，它把程序与程序的结果完全混为一谈，

认为公正的判决是公正程序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事实上，程序与结

果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却是不能合二为一的，公正的结果具有其独

立于程序的评判标准，程序公正只是结果公正的一项必要条件，而不是

充分条件。例如，各国普遍建立的上诉制度均确认上级法院经过上诉审

一旦认为下级法院所作的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有不正确之

处，即可能撤销原判，即使原审法院在制作该判决时遵守了程序公正的

全部要求。  

      经济分析法学家们对法律程序进行了细致的经济分析，提出了又一

项基本的程序价值标准——经济效益。这使得法律程序价值问题的研究

开始从传统的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尽管经济效益主义理论确有将经

济效益价值强调得过于绝对化等项缺陷，但它至少启示我们在评价和构

建一项法律程序时应将经济效益作为一项基本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正

当的理由，人们不应不适当地增加经济资源的耗费；同时，在两个同样

符合其他价值标准的法律程序中，人们有理由优先选择其中耗费较少的

一个。  

      通过上述对四种法律程序价值理论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单纯采

纳其中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不能确保一种科学的程序价值理论的建立。

事实上，我们如果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程序价值理论所存

在的片面性缺陷乃是源于它们分别所赖以存在的法哲学理论的局限性和

片面性。例如，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建立在功利主义法学理论基础之上，

经济效益主义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功利主义法学的一个分支。而程序

本位主义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法学以及当代所谓“价值侧重法

理学”理论的影响。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功利主义法学

和自然法学尽管在不同的角度上揭示了真理，但它们都有片面性和绝对

化的缺陷。近些年来，法哲学理论开始出现了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一些

学者试图在吸收各家各派观点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综合法理学理论。〔２

４〕对程序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从综合的角度构

建一种新的程序价值理论。这种理论能够容纳和协调学者们在程序价值



方面提出的正确观点，并尽力避免和克服其固有的缺陷。  

      在笔者看来，对法律程序的评价和构建应当设立一种多元化的价值

标准，而不能只按照某一种单一的价值标准进行。首先，评价和设计一

项法律程序应当尽力确保它符合其内在价值标准，使它具备最低限度的

公正性和合理性。这一价值标准应从程序本身而不是任何外部因素而得

到体现。其次，法律程序应当具备一种基本的工具性价值标准，即拥有

产生好结果的能力。至于什么是好的结果，则依另外独立的标准加以确

定。再次，法律程序的设计应满足经济效益的要求，即确保其对经济资

源的耗费降低到最小程度。法律程序的上述三项价值标准之间存在着十

分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国家立法部门在设计法律程序、司法部门在通

过法律程序实施实体法时，均应追求上述三项独立程序价值的最大限度

的统一，使三者在同时得到兼顾的前提下获得合理和适当的权衡。这便

是笔者的一个简短的结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责任编辑／潘剑锋）  

      注：  

      〔１〕 Ｇｅｒａｌｄ Ｊ． Ｐｏｓｔｅｍａ， “Ｔｈｅ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ｎ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 Ｂｅｎｔｈａ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ｄｊｕｄ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

ｏｌ． １１， １３９３， １９７７．  

      〔２〕 Ｒ．Ａ． Ｄｕｆｆ，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

ｅｎｔ， Ｐｐ．１１０－１１４，１９８６ ｂ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 Ｊ． Ｂｅｎｔｈａｍ，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

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ｎ ２ ｗｏｒｋｓ ｏ

ｆ Ｊ． Ｂｅｎｔｈａｍ １， ６ （Ｊ． Ｂｏｗｒｉｎｇ ｅｄ． １８

３８—１８４３）．  

      〔４〕〔５〕〔６〕〔８〕〔９〕 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①．  

      〔７〕 所谓“功利原则”，是指“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这是边沁功利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  

      〔１０〕 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③．  

      〔１１〕 Ｒ． Ｄｗｏｒｋｉｎ，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Ｐｒｉ

ｎｃｉｐｌｅ， １９８５ ｂ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

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２〕〔１３〕 Ｉｄ． 〔１４〕 Ｒ．Ａ． Ｄｕｆｆ， Ｔｒ

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ＰＰ．１１０－１１４， １

９８６ ｂ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

ｓ．  

      〔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Ｉｄ．  

      〔２０〕 波斯纳的主要著作有：《法律之经济分析》（１９７２

年），《正义的经济学》（１９８１年）等。其程序价值理论见“Ａ

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

ｎ”，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

ｓ， ３９９—４５１（１９７３）．  

      〔２１〕〔２２〕 均见波斯纳，上引文（１９７３）。  

      〔２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Ｙｅａｒｂｏｏ

ｋ， Ｖｏｌ．９， １９８５ ｂｙ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ｚｈｏｆ

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ＰＰ．４－５．

  

      〔２４〕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Ｐ

Ｐ１９７－２０５，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就程序价值

问题所作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作者感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为此项

研究所提供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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